
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

家長通告第 P12 號(一九至二零) 

 

 

有關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事宜 

敬啟者： 

 

  根據考評局指引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，可於 2019 年 9 月上旬，透過校方向考評
局申請「2020 及 2021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」。 

  

  請家長填妥下表，列明為 貴子弟申請的特別考試安排。鑑於考評局會因應個別學生的特
殊教育需要，提供不同的特別考試安排，敬請家長在填寫申請前，考慮 貴子弟的特殊教育需
要，並細閱考評局網頁發報的申請指引( www.hkeaa.edu.hk →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→香
港中學文憑考試 → 特別考試安排申請指引「2020 及 2021 年文憑試甲類科目」) ，及出席考

評局為考生、家長安排的講座(請參閱後頁附件)。家長必須呈交有效的證明文件(醫生或專家的
評估報告) ，供考評局審議，惟申請是否批核，將由考評局作個別考慮和決定。 

 

由於申請手續辦理需時，而逾期申請將不獲考評局處理，請家長在 9 月 12 日或之前把回

條及有效證明文件交回本校學生支援小組。若家長對是項申請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致電 2320 3594

與本校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陳慧敏老師、林漢麒老師聯絡。 

 

  

 

  此致 

貴家長 

 

 

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

 

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 

  



家長回條 

家長通告第 P12 號(一九至二零) 

（請於 12/9/2019 或之前交回 503 室學生支援小组） 

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知悉有關「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」事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本人及學生：(請在適當的「□」加上「」) 

 

□ 不需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。 

 

□ 有意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。(請在下表填寫申請項目) 

 
 
 
 
 
 

 

  
此覆 

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

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 班   別：_________ 學號：____   
 

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  日   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有關申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事宜 

 

  根據考評局指引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，可於2019年9月上旬，透過校方向考評局申請「2020

及 2021 年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考試安排」。 

  

  請家長填妥下表，列明為 貴子弟申請的特別考試安排。鑑於考評局會因應個別學生的特殊教育需
要，提供不同的特別考試安排，敬請家長在填寫申請前，考慮 貴子弟的特殊教育需要，並細閱考評局
網頁發報的申請指引( www.hkeaa.edu.hk →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 →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→ 特別

考試安排申請指引「2020 及 2021 年文憑試甲類科目」) ，及出席考評局為考生、家長安排的講座(請
參閱後頁附件)。家長必須呈交有效的證明文件(醫生或專家的評估報告) ，供考評局審議，惟申請是否
批核，將由考評局作個別考慮和決定。 

 

由於申請手續辦理需時，而逾期申請將不獲考評局處理，請家長在 9 月 12 日或之前把回條及有效
證明文件交回本校學生支援小組。若家長對是項申請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致電 2320 3594 與本校特殊教
育需要統籌主任陳慧敏老師、林漢麒老師聯絡。 

 

  此致 

貴家長 

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

 

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 

 

 


